宜昌市体育争光奖励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 为有效激励体育个人和集体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，为国争光、为省争光、为宜昌添彩，进一步促进全市体育事业发展，增强竞技体育整体实力和发展后劲，争创全国特色体育名城，建设体育强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，省体育局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湖北省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》（鄂体〔2016〕33号），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市的实施意见》（宜府发〔2018〕13号），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实施意见》（宜府发〔2012〕49号），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第二条  奖励范围和对象
（一）在奥运会、残奥会、青奥会、世锦赛、世界杯、亚运会、全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的宜昌籍运动员、输送和启蒙教练员、输送和启蒙单位、运动员家庭。
（二）代表宜昌在青运会、智运会、省运会、省锦标赛（只限每年最高水平一次锦标赛或总决赛）上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和教练员。
（三）入选备战奥运会、残奥会、亚运会、青奥会、全运会的宜昌籍运动员。
（四）在重大影响力的国际最高水平单项比赛中表现突出，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、输送和启蒙教练员、输送和启蒙单位。
（五）在参赛省运会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。
（六）向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的教练员；输送到省优秀运动队梯队（省直训练单位、省集训队等）的运动员；输送到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（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）并获得省锦标赛前八名运动员的教练员。
第三条  奖励设置、标准及办法
（一）名次奖励标准及办法
1.名次奖励执行以下标准（单位：万元）
	获奖名次
比赛类别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
	奥运会
	运动员
	60
	30
	10
	5
	4
	3
	2
	1

	
	教练员
	12
	8
	5
	
	
	
	
	

	
	单位
	12
	8
	5
	
	
	
	
	

	残奥会
	运动员
	20
	10
	4
	2.5
	2
	1.5
	1
	0.5

	
	教练员
	5
	2
	1
	
	
	
	
	

	
	单位
	5
	2
	1
	
	
	
	
	

	青奥会
亚运会
全运会
	运动员
	8
	5
	4
	3
	2.5
	2
	1.5
	1

	
	教练员
	3
	2
	1
	
	
	
	
	

	
	单位
	3
	2
	1
	
	
	
	
	

	世锦赛
世界杯
	运动员
	5
	
	
	
	
	
	
	

	
	教练员
	2
	
	
	
	
	
	
	

	
	单位
	2
	
	
	
	
	
	
	

	青运会
智运会
	运动员
	3
	1.2
	0.6
	0.3
	0.25
	0.2
	0.15
	0.1

	
	教练员
	1.5
	0.6
	0.3
	0.15
	0.125
	0.1
	0.075
	0.05

	省运会
	运动员
	1
	0.5
	0.3
	0.1
	0.08
	0.06
	0.04
	0.02

	
	教练员
	1
	0.5
	0.3
	0.1
	0.08
	0.06
	0.04
	0.02

	省锦标赛
	教练员
	0.1
	
	
	
	
	
	
	


2.在奥运会、残奥会、青奥会、世锦赛、世界杯、亚运会、全运会上获得相应名次的运动员输送和启蒙教练员、输送和启蒙单位，分别按6:4比例分配。
3.青运会、省运会团体单项（2人及以上）：运动员按标准的60%分别计发，教练员按标准平均计发;比赛累积计分排名的团体单项，运动员、教练员按标准平均计发。
4.青运会、省运会集体项目：运动员按标准的50%分别计发，教练员按标准分别计发。
5.省锦标赛集体项目按标准分别计发，团体单项按标准平均计发。省锦标赛取得非本周期省运大项和小项的名次不计奖励，省运会当年也不计奖励。
（二）突出贡献奖
1.入选备战奥运会（残奥会）、亚运会、青奥会的宜昌籍运动员，给予参赛贡献奖励1万元、0.3万元、0.3万元；获得全运会决赛阶段资格的宜昌籍运动员给予参赛贡献奖励0.1万元。
2.对获得奥运会、残奥会前三名运动员的家庭给予贡献奖励：第一名每月0.1万元、第二名每月0.07万元、第三名每月0.05万元；奖励自取得成绩后按月发放，共发放48个月。
3.对在网球大满贯、足球世界杯、篮球世界杯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最高水平单项比赛中，获得突出优异成绩的运动员、输送和启蒙教练员、输送和启蒙单位，奖励标准可参照奥运会奖励标准，由市文化和旅游局（体育局）制定奖励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4.对我市参赛省运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，包含有突出贡献的项目责任单位、后勤保障单位、科研医疗单位、训练管理人员、科研医疗人员、后勤服务人员、运动队领队等。对突出贡献个人按获得金牌运动员标准的30%计发。
5.对获得奥运会、残奥会、亚运会、全运会前三名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申请记功奖励和授予称号的，由市文化和旅游局（体育局）商市人社局、市总工会、市妇联、团市委等部门按照国家、湖北省、宜昌市有关规定办理。
（三）输送奖
1.输送教练员、输送单位、启蒙教练员、启蒙单位认定依据为湖北省体育局正式发文公布的“省优秀运动队聘用运动员输送单位输送教练员名单”和湖北省体育局印发的《湖北省优秀运动队运动员的输送单位输送教练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体青少〔2016〕38号）。
2.宜昌籍运动员被输送到省级以上(含省级)优秀运动队，每输送1名运动员，奖励教练员1万元，输送教练员和启蒙教练员按6:4比例分配。足球项目、棋牌项目输送运动员，按《湖北省优秀运动队运动员的输送单位输送教练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认定，按照输送奖计发。
3.输送到省优秀运动队梯队（省直体校、省集训队等）的运动员，按照每人每月550元补助伙食,每人每年800元补助服装，发放以接收单位出具的进退队证明为准。
4.基层单位向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（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）输送运动员，并代表宜昌参加省锦标赛获得前八名，一次性奖励输送教练员1000元。
第四条  因政治思想、道德作风、遵纪守法等方面造成不良影响或受到处分的，由市文化和旅游局（体育局）提出处理意见，经市政府批准，可酌情减发奖金，直至取消奖励。
第五条  经费管理
（一）根据每年的赛事情况，所需奖励经费由市文化和旅游局（体育局）、市残疾人联合会据实向市政府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由市财政统筹安排。
（二）奖励资金应专款专用，严格按照本办法管理和使用，使用时须遵守财务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。
第六条  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，也可另行制定相应奖励办法。
第七条  本办法自2020年  月  日起施行，以比赛时间为准。宜昌市人民政府2012年6月21日印发的《宜昌市体育争光奖励办法》(宜府发〔2012〕18号)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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